申报高级经营师任职资格评审条件

（温职改办〔2005〕19号文件摘录）

一、评审对象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法律，爱岗敬业，恪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积极为我市经济建设服务。

二、高级经营师一般申报评审条件：应具有坚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掌握国内外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和发展趋势，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丰富的经营工作实践经验，能够解决经营活动中的疑难问题，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在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成绩显著。同时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经营师职务二年以上;或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担任经营师职务五年以上。

三、破格申报评审条件：

对虽不具备规定学历、资历，但担任企业负责人，且具备下列九项条件中的三项者，可破格晋升高级经营师职务任职资格：

1、在国际和国家组织的专业学术会议上作交流或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不少于2篇本专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2、国家三等、省（部）级二等或市（地）级一等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3、正式出版过经营（经济）管理方面的专著或译作;

4、直接主持管理的项目（如高新技术产品、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著名商标等）获得省级以上相应称号的主要负责人;

5、获得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企业家、优秀厂长(经理)及相关荣誉称号或获市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企业家、优秀厂长(经理)及相关荣誉称号两项以上(含两项);

6、获市级以上重点骨干企业（如大集团大公司、小型巨人企业、名牌产品生产企业、出口创汇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的企业主要负责人;

7、所在企业前一年度利税总额在温州地区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前10位）的主要负责人;

8、通过ISO9000等系列认证，API、CE和安全等认证的企业主要负责人;

9、博士学位获得者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满2年;硕士学位获得者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满7年;大学本科学历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满10年;大专学历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满20年;不具备上述学历的人员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满25年。

凡具有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审计师、统计师等专业中级职务任职资格,直接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并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可申报高级经营师职务任职资格。

